課程教學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憲法－政府組織
	開課單位：
	法律學系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Constitution-Government Organization
	課程代碼：
	6202044

	授課教師：
	李仁淼
	分機：
	35113 

	
	
	E-Mail：
	lawrml@ccu.edu.tw

	學分數：
	2
	必/選修：
	選修
	開課級別：
	通識

	課程概述：
	1.準備週

2.憲法基本概念（一）

3.憲法基本概念（二）

4.基本人權總論(一)

5.基本人權總論(二)
6.權力分立論 

7.行政機關（一）(問題意識：案例思考)

8.行政機關（二） 

9.期中考(4月21日) 

10.行政機關（三）(問題意識：案例思考)

11.立法機關（一）

12.立法機關（二）(問題意識：案例思考)

13.立法機關（三）

14.司法權(一)

15.司法權(二)

16.違憲審查制（二）(問題意識：案例思考)

17.違憲審查制（二）

18.期末考(6月23日)

	教學目標：
	1.教授上述內容
2.講解相關實務與學說狀況

	教學方式：
	以授課教師講授為主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憲法為必修課程之一，是所有法律系學子所需具備之基本功，而憲法－政府組織除了能加強對於憲法之認識外，不管未來係準備國家考試、擔任公務員或至民間機構擔任法務……等等，皆有可能運用到該知識領域。
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教師專長：
	憲法、行政法、教育法

	
	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本課堂教師以上述專長為主要研究領域，除已於國內外發表學術期刊外，更擔任國考命題委員，具備豐富學經歷。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期中考40%  期末考40%  平常20% (包括點名、案例探討互動、課程參與互動等模式接列入評分標準)

	參考書目：
	許慶雄『憲法入門』（元照、2001）;許志雄等『現代憲法論』（元照、2000）;陳新民『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（下）』（元照、2002）;湯德宗『權力分立新論』〔增訂二版〕（元照、2002）;陳隆志編『新世紀新憲政憲政研討會論文（元照、2002）;李仁淼「台湾における違憲審査制，日本・北大法學論集第47卷第 5號（北海道大學・1997年2月）323-375;李仁淼「司法權的觀念－由日本「客觀訴訟」與司法權觀念論爭，反思我國司法院定位問題」;全國律師（2003年3月）7-30頁。;李仁淼「司法權的觀念－由日本「客觀訴訟」與司法權觀念之論爭，反思我國司法院定位問題」收錄於『當代公法新論（上）』翁岳生教授七十大壽祝壽論文集（元照出版，2002年6月）919-957頁。李仁淼「司法院定位問題考－由戰後日本憲法裁判之經驗，反思我國違憲審查制的發展方向」中正法學集刊13期（2003年10月）1-96頁。

	備註：
	無


